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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第１５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2年 6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 

開會地點：行政院貴賓室 

主席：毛召集人治國                       

出（列）席機關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記錄：周邦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前（第 14）次會議紀錄：確認。 

 參、提案事項： 

 一、本處提報「國際觀光旅館公共安全、衛生安全及訂席

服務定型化契約查核結果」案。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請相關主管機關依據本報告之建議事項辦理；對

於違反規定之業者，如相關法規訂有罰則，應確

實依法處分。 

（三）請相關主管機關針對觀光旅館之公共安全及衛生

安全進行全面普查，並公布查核結果。 

 

  二、本處提報「市售便當食材安全檢驗結果」案。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請相關機關依本報告之建議事項辦理。 

（三）請行政院衛生署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對蛋液食 

      材加強抽檢並落實稽查。 

      

 三、本處提報審查交通部研擬之「公路(市區)汽車客運業

旅客運送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壹點修正條文草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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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汽車客運業旅客運送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第壹點修正條文草案」及「市區汽車客運業旅

客運送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壹點修

正條文草案」案。 

      主席裁示： 

    （一）修正通過。修正如下：旨揭範本及應記載事項

中有關身心障礙者使用優待票之規定，文字修

正為「2、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之身心障礙

者」。 

    （二）請交通部依規定辦理後續事宜。 

 

  四、行政院衛生署提報「順丁烯二酸酐化製澱粉等食品安

全管理」案。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請行政院衛生署依修正後食品衛生管理法積極落

實食品安全管理，並加強消費警訊之標準作業程

序（SOP）機制及發布時機。 

（三）請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濟部等

相關部會，持續研議工業級與食品級化學原料之

源頭管理。 

 

  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報防制斃死豬非法流入市場案。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研擬更具精進妥適之防制

作為，並洽請相關權責機關(行政院衛生署、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內政部、法務部)確實執行。 

散會：下午 4時整。 


